附件1：

乌苏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自查自评报告

乌苏市对照《教育部关于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的通知》（教督〔2017〕6号）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评，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乌苏市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共24所，其中小学16所、初中2所、九年一贯制学校5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1所，另设教学点4个。全市义务教育阶段教职工1945人，其中专任教师1606人；在校生20895人，其中：小学12927人（含教学点109人），355个班，初中7968人，172个班。小学、初中入学率100%，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为100%。
二、主要指标达标情况
（一）资源配置达标情况。7项指标均已达标。
（二）校际均衡差异系数达标情况。小学阶段七项指标差异系数均小于国家标准0.50，综合差异系数为0.417；初中阶段七项指标差异系数均小于国家标准0.45，综合差异系数为0.200。
（三）政府保障达标情况。15项指标均已达标。
（四）教育质量达标情况。9项指标中8项已达标，1项待国家监测。
（五）根据《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第十条自评情况。我市不存在以考试方式招生；不存在违规择校行为；不存在重点学校或重点班；不存在“有编不补”或长期聘用编外教师的情况；教育系统不存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严重违纪违规事件；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三、自评情况
（一）资源配置方面
1.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小学、初中分别达到4.2人以上、5.3人以上；
【自评情况】全市小学高于规定学历教师919人，学生12818人，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为7.17人；初中高于规定学历教师577人，学生7968人，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为7.24人。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均高于指标数。
【自评结论】达标。
2.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小学、初中均达到1人以上；
【自评情况】全市小学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180人，学生12818人，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为1.40人；初中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134人，学生7968人，每百名学生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为1.68人。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均高于指标数。
【自评结论】达标。
3.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数，小学、初中均达到0.9人以上；
【自评情况】全市小学体育、艺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数163人，学生12818人，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数为1.27人；初中体育、艺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数78人，学生7968人，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数为0.98人。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数均高于指标数。
【自评结论】达标。
4.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小学、初中分别达到4.5平方米以上、5.8平方米以上；
【自评情况】全市小学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92032.88㎡，学生12818人，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为7.18㎡；初中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57641.28㎡，学生7968人，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为7.23㎡。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均高于指标数。
【自评结论】达标。
5.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小学、初中分别达到7.5平方米以上、10.2平方米以上；
【自评情况】全市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168378.39㎡，学生12818人，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为13.14㎡；初中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116434.63㎡，学生7968人，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为14.61㎡。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均高于指标数。
【自评结论】达标。
6.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小学、初中分别达到2000元以上、2500元以上；
【自评情况】全市小学教学仪器设备值4507.86万元，学生12818人，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3516.80元；初中教学仪器设备值2987.27万元，学生7968人，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3749.08元。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均高于指标数。
【自评结论】达标。
7.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小学、初中分别达到2.3间以上、2.4间以上；
【自评情况】全市小学网络多媒体教室数461.65间，学生12818人，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3.60间；初中网络多媒体教室数247.65间，学生7968人，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3.11间。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均高于指标数。
【自评结论】达标。
（二）政府保障程度
1.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局合理，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自评情况】根据城镇化发展、人口流动趋势和常住人口规模编制《乌苏市各类学校设置与校点布局调整“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科学合理优化中小学校点布局，通过就近入学与集中办学相结合，使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投入5000余万元新建乌苏市第三中学，新增学位1620个，有效缓解市直初中学位紧张的问题。
【自评结论】达标。
2.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
【自评情况】我市严格落实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教师编制标准、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基本装备配备标准四方面的统一。各学校建设及教学装备配备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要求，统筹规划、统一实施。教师编制标准按照小学1:19、初中1:13.5核算教职工基本编制，实际核定教职工编制总量1436个。不存在教育系统外人员占用教师编制现象。生均公用经费均按要求统一核拨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试行）》（新教基〔2011〕23号）要求，实验仪器、体育器材、信息化设备等按学科要求均已配齐，各功能室通风、照明等条件符合安全标准，满足日常教学和实验需求。
【自评结论】达标。
[bookmark: OLE_LINK2]3.所有小学、初中每12个班级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室1间以上；其中，每间音乐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96平方米，每间美术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90平方米；
【自评情况】根据“每12个班级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室1间以上”的标准，全市527个教学班共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室125间。2016年及以前规划建设学校，音乐、美术教室数量达标；2016年以后规划建设学校，音乐、美术教室面积不小于96平方米、90平方米；对于最大班额低于30人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音乐、美术教室单间使用面积和普通教室相当。
【自评结论】达标。
4.所有小学、初中学校规模不超过2000人，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规模不超过2500人。
【自评情况】全市小学最大规模学校是乌苏市第一小学，实际在校生1694人；初中最大规模是乌苏市第五中学，实际在校生1943人，小学、初中均未超过规定人数。九年一贯制最大规模学校为乌苏市第六中学，实际在校人数2919人。现已制定《乌苏市化解区域大校额、大班额方案》，2026年9月彻底消除大校额。
【自评结论】达标。
5.小学、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45人、50人；
【自评情况】全市小学教学班355个，学生12927人，平均班额36人；初中教学班172个，学生7968人，平均班额46人。小学46—50人班级75个，中学50—55人班级33个。现已制定《乌苏市化解区域大校额、大班额方案》，2026年9月彻底消除大班额。
【自评结论】达标。
6.不足100名学生村小学和教学点按100名学生核定公用经费；
【自评情况】全市有9个不足100人的小规模学校，拨付公用经费 79.006万元，均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
【自评结论】达标。
7.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6000元；
【自评情况】2025年全市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为 73.5万元，特殊教育学生数为105人，其中随班就读94人，送教上门11人，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为7000元，做到专款专用。
【自评结论】达标。
8.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按规定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资总量；
【自评情况】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建立了教师工资待遇保障长效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2025年义务教育教师年均工资收入为137422元，公务员年均工资收入为126155.8元，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自评结论】达标。
9.教师5年360学时培训完成率达到100%；
【自评情况】教师培训工作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立开放灵活的分级培训体系。在2019—2023年第六个五年周期，专任教师5年360学时培训完成率达到100%；2024年，专任教师1647人“七五”周期继续教育第一年90学时完成率100%；2025年，专任教师1606人“七五”周期继续教育第二年90学时完成率100%。
【自评结论】达标。
10.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内，统筹分配各校教职工编制和岗位数量；
【自评情况】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内，统筹分配各校教职工编制和岗位数量，2025年已完成乌苏市中小学、幼儿园岗位设置。
【自评结论】达标。
11.全县每年交流轮岗教师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额的10%，其中，骨干教师不低于交流轮岗教师总数的20%；
【自评情况】教师交流轮岗均正常开展，符合交流轮岗条件教师总数739名，2025年交流轮岗教师134人，占比18.13%。交流轮岗的骨干教师39名，占交流轮岗教师总数的比例29.10%。
【自评结论】达标。
12.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率达到100%；
【自评情况】全市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1606名，均已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持证上岗率100%。
【自评结论】达标。
13.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初中（均不含寄宿制学校）就近划片入学比例分别达到100%、95%以上；
【自评情况】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入学采取学区划分和对口直升方式，乡镇中小学按照所属村队就近入学，初中采取对口直升的方式就近入学。市直小学按照学区划分开展阳光招生、均衡分班，全市24所中小学就近划片入学比例均达到100%。
【自评结论】达标。
14.全县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比例不低于50%，并向农村初中倾斜；
【自评情况】2025年九年级毕业生2401人，普通高中共录取1466人，占比61.06%；其中农村九年级毕业生355人，普通高中共分配农村241人，占比67.89%。
【自评结论】达标。
15.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健全，全县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不低于85%；
【自评情况】全市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2780人，全部在公办学校就读，入学率达100%。制定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健全关爱保护工作体系。
【自评结论】达标。
（三）教育质量
1.全县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95%以上；
【自评情况】2022年七年级招生2411人，转入69人，转出66人，休学36人，复学25人，跳级1人，死亡2人，2025年毕业2401人，巩固率为99.96%，初中三年巩固率已达到95%以上。
【自评结论】达标。
2.全县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95%以上；
【自评情况】2025年我市6-16周岁适龄残疾儿童少年179人，其中随班就读112人、送教上门服务13人、特殊教育学校就读27人、失去学习能力21人、延缓入学6人（康复治疗）。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为100%。
【自评结论】达标。
3.所有学校建立章程，实现学校管理与教学信息化；
【自评情况】各学校依法依规修订完善章程，加强以章程为核心的学校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依法治校水平明显提升。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在实现“三通两平台”的基础上，制定《乌苏市智慧校园建设方案》。目前24所学校均有录播教室，实现了强校带弱校，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2023年以来投入4794万元，配置学生计算机1000余台，新建理化生实验室6间，为全市各中小学更新教学仪器设备，构建上下联动的智慧教育平台体系，实现学校管理与教学信息化。
【自评结论】达标。
4.全县所有学校按照不低于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
【自评情况】2024年所有学校均已按照不低于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2025年全市中小学教师培训费公用经费支出124.98万元，占公用经费的7.22%。
【自评结论】达标。
5.教师能熟练运用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设施设备利用率达到较高水平；
【自评情况】一是开展教师业务培训和新入职的教师岗前培训，推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提升教师信息化素养。二是印发《乌苏市信息技术助推教育教学发展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全市义务教育阶段1606名专任教师能熟练运用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设施设备利用率达到较高水平，教学信息化已成教学常态。三是结合课堂教学实际，依托“三个课堂”平台，形成以“导学、研学、促学”为载体的“先学后教，训练提升”的课堂教学模式，开展数字素养提升、“希沃电子白板5.0”、实验室操作应用、智慧教育云平台应用等培训35场次，实现教育信息培训全覆盖，目前教师在国家中小学教育平台注册率98%。
【自评结论】达标。
6.所有学校德育工作、校园文化建设达到良好以上；
【自评情况】我市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系统推进德育体系建设。制定专项实施方案，促进德育工作专业化、规范化、实效化发展。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落实领导干部讲思政课制度，开展主题教学研讨、赛课等思政教研活动11场。建成市级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聘任63名法治副校长，提升法治教育实效。深化跨区域交流，组织与“营乌”两地结对共建及书信交友活动，开展多层次研学实践，覆盖疆内外逾9000人次。全市24所义务教育学校全部完成市级德育达标校创建，其中5所获评自治区级示范校。推动“一校一品”校园文化品牌建设，形成“七彩”文化、“和雅”文化等特色品牌，形成一批特色鲜明、育人导向突出的文化主题，切实增强校园文化的感染力与引领力，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提供有力支撑。
【自评结论】达标。
7.课程开齐开足，教学秩序规范，综合实践活动有效开展；
【自评情况】一是严格按照《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和《自治区义务教育课程实施办法》要求，制定《乌苏市课时分配方案》，优化课程设置，开足开齐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二是制定《乌苏市中小学教师集体备课要求》，规范学校作业管理与学业评价等办学行为。三是学校建有科学类实验室、数字化实验室、劳技室等12类劳动教育实践教室，综合实践活动、劳动教育课程有效开展。中小学均有校内实践基地，能实现有序管理，学生参与劳动实践活动积极性较高。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培训学习及集体备课、课堂观察、师生手工技能大赛、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师生综合技能水平得到提升。
【自评结论】达标。
8.无过重课业负担；
【自评情况】乌苏市落实“双减”政策，制定《乌苏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的实施细则》《乌苏市中小学作业总量监督检查制度》《乌苏市中小学作业批改的统一要求》，通过视导、培训及组织作业类评比等措施，促进教师提升作业设计能力，学校作业管理日趋规范。24所中小学校全面实施课后服务，覆盖率100%。学校结合学生需求科学合理设置课后服务内容，开展丰富多样的社团活动，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自评结论】达标。
9.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相关科目学生学业水平达到Ⅲ级以上，且校际差异率低于0.15。
【自评情况】2026年5月，我市将参加国家义务教育数学、德育、劳动、心理健康、体育与健康、科学科目质量监测，暂无相关数据。
【自评结论】等待接受国家监测。
四、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我市虽然在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打造高品质素质教育的目标和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还有一定的差距。一是教育资源供需匹配需进一步精准。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在师资水平、校园管理和教育质量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二是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培育力度需进一步加大，教师队伍结构需进一步优化。三是育人实效性有待提升。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需进一步加强，教育教学质量需进一步提升。
[bookmark: _GoBack]下一步，我们将以本次自查自评为契机，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地区部署要求，继续对标指标体系，聚焦高质量发展，坚守教育公平和人民满意底线，强化措施，狠抓落实。一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城乡学校结对帮扶动态机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切实缩小城乡、校际间的差距。二是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深化教师管理改革，加大人才引进与教师培训力度，完善教师培养体系。三是进一步提升育人质量。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完善育人模式，提升课程建设内涵，强化“一校一品”特色办学，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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